
第十一次粤港澳文化合作会议今在澳门举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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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粤港澳三地文化官员今日（六月二十五日）在澳门举行第十一次粤港澳文化

合作会议，并于会上签署《粤港澳文化交流合作示范点工作协议书》。出席的三

地官员包括广东省文化厅厅长方建宏、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以及澳门文化

局局长吴卫鸣。 

 

  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在总结发言时说：「去年三方在第十次粤港澳文化合

作会议上，签署《粤港澳文化交流合作发展规划 2009-2013》，订下目标以便更

聚焦地处理三地合作的优先议题。在发展规划的基础下，三方在人才交流、共享

文化资源和对外建立品牌等各个领域上都取得进一步成果。」 

 

  为进一步推动合作，粤港澳三方在今午的大会上签署了《粤港澳文化交流合

作示范点工作协议书》，香港方面由曾德成代表签署。根据协议书，三方同意提

供表演场地、图书馆、博物馆等基础设施，藉此形成网络式的交流合作平台，并

就培训人才和共同举办大型文化节目订下合作机制。 

 

  曾德成说：「新安排不单有助推动三地的优秀艺术巡演巡展和人才交流，鼓

励创新，更可加强协同效应，提升大珠三角区域文化在国内和国际间的影响力。」 

 

  他发言时亦表示，很高兴三地同意透过「粤港澳演出购票平台」，加强文化

信息交流，便利三地的观众。 

 

  在香港方面，希望年内推出新服务，于城市计算机售票网点接受内地流通信

用卡付款，方便内地的旅客来港欣赏文艺节目。 

 

  粤剧成为粤港澳共同拥有的首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三方会投放更多资源

致力保存、推广和发展粤剧，并透过文化交流推展至国际舞台。 

 

  粤港澳文化合作会议由三地轮流主办，六个小组会议已于昨日下午举行，分

别就「演艺人才交流、节目合作」、「文化信息的相互交流」、「文博合作」、

「公共图书馆合作交流」、「非物质文化遗产」以及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」

六个范畴进行讨论。 

 

  自二零零二年十一月，为了加强大珠三角区域的文化合作，广东省文化厅、

香港特区民政事务局及澳门特区文化局建立了粤港澳文化合作框架，并在二零零

三年八月签署《粤港澳艺文合作协议书》，在粤港澳三地举行不定期会议，并成

立了六个工作小组，落实和跟进不同艺术范畴的合作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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